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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AF_81_E5_91_98_E8_c32_645944.htm （1）ATA单证册持证

人 ATA单证册的持证人不一定是货物的所有人，但他必须对

单证册项下货物承担经济责任。根据《伊斯坦布尔公约》附

约A第8条的规定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如因货物未遵守暂准进口

条件，或过境、转关运输条件，因而产生应付的进口各税和

其它款项，除《伊斯坦布尔公约》第4条第4款规定的款项外

，单证册的持证人都应与出证商会共同或单独承担赔付责任

。 通常，单证册被签发给定居或设立在签发国的法人或自然

人，该人可以是贸易商、制造商、货运代理等。但是，

《ATA公约》和《伊斯坦布尔公约》对持证人的资格都没有

加以限制，持证人是否在签发国定居或设立，是否是自然人

或法人，都不是签发单证册的必备条件，因此，一般来说，

出证机构无需考虑单证册申请人的定居地或住所地。 各国担

保商会必须签署的国际商会国际局《声明》第3条规定，单证

册应交给单证册上所载明的货物的所有人，或交给声明自己

有权自由处理这些货物的人。此外，就出证商会所了解的情

况，持证人不应违反下列条件： 在出证国有一个公开的居所

（除非国内法律赋予更大的便利）； 具有绝对的债务清偿能

力。 由于各国担保商会为其所在的国家/地区签发的全部ATA

单证册承担担保责任，各国出证机构有权自行决定对持证人

的资格加以限制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出证机构都有权不说明原

因，拒绝向某一特定申请人签发ATA单证册。 另一方面，《

伊斯坦布尔公约》的附约和《ATA公约》的相关国际货物公



约中，详细列明了暂准进口的受益人，这种做法事实上对有

权使用ATA单证册从事某特定暂准进口活动的人进行了限制

。 例如，《伊斯坦布尔公约》附约B2，即《关于专业设备的

附约》第3条规定，ATA单证册项下的任何专业设备必须同时

符合三个条件：“第一，专业设备的所有人是定居或设立在

拟暂准进口国境外的自然人或法人；第二，如果进口设备的

人不是所有人，他必须是定居或设立在境外的法人或自然人

；第三，专业设备应仅由暂准进口人使用或在其监督下使用

。”根据这条规定，《伊斯坦布尔公约》某一成员国境内的

公司不能在外国申请单证册后，凭其将专业设备从国外暂准

免税进口到本国使用。 此外，《伊斯坦布尔公约》附约B3，

即《关于集装箱、托盘、包装物料、样品等与商业活动有关

的进口货物的附约》第4条第1款d项同样规定，“样品和广告

影片的所有人必须在暂准进口地关境外设立或定居。” 因此

，在签发ATA单证册以前，出证机构应当根据单证册实际使

用目的核实申请人是否符合相关货物附约规定的条件。 （2

）ATA单证册授权代表 ATA单证册的授权代表是持单证册在

国内外海关实际办理进出口报关的人。相关国际公约对授权

代表的资格没有限制，向海关提交单证册办理报关手续的人

可以是持证人本人，或持证人的国内或国外报关代理、商业

代理、潜在的买主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